


附錄

立法院第8屆第1會期第2次全院委員談話會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1年7月24日（星期二）上午11時32分
地　　點　本院議場

主　　席　王院長金平

秘書長　林錫山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現在進行本會期全院委員談話會，處理本院委員林鴻池、徐耀昌、吳育昇等59人提請召開臨時會，審議財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38項議案及委員柯建銘、潘孟安、陳亭妃等43人提請召開臨時會審議「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草案」等15項議案，列入臨時會之特定議案。

現在請議事人員宣讀提案內容。

林委員鴻池等59人提案：
本院委員林鴻池、徐耀昌、吳育昇等59人，有鑑於財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8案」、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十一條、第十七條之一及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等21案」及「行政院函送提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名單，石世豪為委員並為主任委員、虞孝成為委員並為副主任委員、陳元玲及彭心儀均為委員，請查照同意案」等案（如附件），均攸關國計民生、國家經貿發展之重大法案，亟待審議通過，爰依憲法第六十九條及立法院組織法第六條規定，建請本院召開臨時會，俾利重大法案儘速完成立法程序。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提案人：林鴻池　　徐耀昌　　吳育昇

連署人：楊玉欣　　江惠貞　　鄭汝芬　　王育敏　　徐少萍　　王惠美　　林滄敏　　鄭天財　　廖正井　　王進士　　黃志雄　　羅明才　　林明溱　　紀國棟　　李慶華　　陳鎮湘　　徐欣瑩　　簡東明　　江啟臣　　楊麗環　　廖國棟　　蔡正元　　張嘉郡　　陳淑慧　　盧秀燕　　陳學聖　　邱文彥　　李貴敏　　張慶忠　　陳根德　　楊應雄　　蔣乃辛　　呂玉玲　　孔文吉　　陳碧涵　　詹凱臣　　林郁方　　謝國樑　　楊瓊瓔　　黃昭順　　丁守中　　費鴻泰　　吳育仁　　李鴻鈞　　陳超明　　王廷升　　呂學樟　　蔡錦隆　　孫大千　　林德福　　潘維剛　　盧嘉辰　　賴士葆　　蘇清泉　　翁重鈞　　曾巨威

附件

	8-1臨時會討論事項

101.7.24

	案號
	案名
	條文
	處理建議/是否交協商

	1
	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曾巨威等27人、親民黨黨團、委員蔡正元等33人、民進黨黨團分別擬具「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賴士葆等41人、委員許添財等19人分別擬具「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孫大千等18人擬具「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第四條之四及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6
	（101/6/8交付協商）

待協商

★國民黨團將提案請王院長召集協商

	2
	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所得基本稅額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賴士葆等28人擬具「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曾巨威等27人、委員蔡正元等36人、委員許添財等19人分別擬具「所得基本稅額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賴士葆等40人擬具「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七條、第八條及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親民黨黨團擬具「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七條、第十二條及第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及民進黨黨團擬具「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8
	（101/6/8交付協商）

待協商

★國民黨團將提案請王院長召集協商

	3
	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本院委員羅明才等18人、委員賴士葆等39人分別擬具「證券交易稅條例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親民黨黨團擬具「證券交易稅條例第二條及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暨委員許添財等19人擬具「證券交易稅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2
	（101/6/8交付協商）

待協商

★國民黨團將提案請王院長召集協商

	4
	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本院親民黨黨團擬廢止「期貨交易稅條例」案。
	1
	（101/6/8交付協商）

待協商

★國民黨團將提案請王院長召集協商

	5
	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十一條、第十七條之一及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本院委員黃昭順等27人擬具「食品衛生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親民黨黨團擬具「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吳秉叡等33人擬具「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鄭汝芬等25人擬具「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十一條及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潘孟安等20人擬具「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管碧玲等29人擬具「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民進黨黨團擬具「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十一條及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林世嘉等21人擬具「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楊麗環等28人擬具「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十一條及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歐珀等18人擬具「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十七條及第十七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亭妃等23人擬具「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十一條及第二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劉建國等23人擬具「食品衛生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邱志偉等20人擬具「食品衛生管理法增訂第十九條之一及第三十二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姚文智等26人擬具「食品衛生管理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羅淑蕾等31人擬具「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十一條及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尤美女等16人擬具「食品衛生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田秋堇等17人擬具「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蔡錦隆等29人擬具「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十七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其邁等20人擬具「食品衛生管理法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江惠貞等25人擬具「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等21案。
	3
	（101/5/9交付協商）

待協商

	6
	行政院函送提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名單，石世豪為委員並為主任委員、虞孝成為委員並為副主任委員、陳元玲及彭心儀均為委員，請查照同意案。
	
	委員會審查中

	7
	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性別工作平等法第二條、第二十條、第四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委員蔣乃辛等27人、委員吳育仁等25人分別擬具「性別工作平等法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江啟臣等25人擬具「性別工作平等法第二十條及第四十條條文修正草案」等5案。
	3
	（101/5/28交付協商）

協商畢簽字中

	8
	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王育敏等34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增訂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草案」。
	1
	（101/6/7委員會審竣）

不需協商

	9
	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修正草案」案。
	
	（101/5/16委員會審竣）

不需協商

	10
	本院財政、內政、外交及國防、經濟、教育及文化、交通、司法及法制、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八委員會報告審查審計部函送「中華民國99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含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案。
	
	（101/5/24委員會審竣）

不需協商

	11
	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審查本院委員丁守中等42人擬具「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1
	（101/5/24委員會審竣）

不需協商

	12
	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審查本院委員鄭天財等22人擬具「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三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1
	（101/5/24委員會審竣）

不需協商

	13
	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審查本院委員許忠信等21人擬具「公司法第二百四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1
	（101/5/24委員會審竣）

不需協商

	14
	本院經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兩委員會報告審查本院委員陳節如等27人擬具「電業法第六十五條及第六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2
	（101/5/30委員會審竣）

不需協商

	15
	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廢棄物清理法第七十一條及第七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2
	（101/6/4委員會審竣）

不需協商

	16
	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植物防疫檢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14
	（101/6/4委員會審竣）

不需協商

	17
	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審查張嘉郡等21人擬具「漁會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李慶華等18人擬具「漁會法第五條、第十五條之一及第五十條之五條文修正草案」案。
	8
	（101/6/4委員會審竣）

不需協商

	18
	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審查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漁業法增訂第十一條之一及第六十四條之一條文草案、李慶華等20人擬具「漁業法第六十四條及第六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3
	（101/6/4委員會審竣）

不需協商

	19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法醫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蘇清泉等19人擬具「法醫師法第九條、第十三條及第四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8
	（101/6/4委員會審竣）

不需協商

	20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跨國移交受刑人法草案」案。
	25
	（101/6/4委員會審竣）

不需協商

	21
	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管碧玲等21人、委員李慶華等18人及委員江惠貞等28人分別擬具「老人福利法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等3案。
	1
	（101/6/7委員會審竣）

不需協商

	22
	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江惠貞等27人擬具「就業服務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1
	（101/6/4委員會審竣）

不需協商

	23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鄭天財等18人擬具「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高志鵬等21人擬具「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1
	（101/6/7委員會審竣）

不需協商

	24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考試院函請審議「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修正草案」案。
	35
	（101/6/7委員會審竣）

不需協商

	25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防部組織法修正草案」、「國防部政治作戰局組織法草案」、「國防部軍備局組織法草案」、「國防部軍醫局組織法草案」、「國防部主計局組織法草案、「國防部參謀本部組織法草案」、「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案。
	12

8

10

8

8

8

45
	（101/6/7委員會審竣）

不需協商

	26
	本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中華民國教育部與教廷教育部間關於高等教育合作及研習、資格、文憑與學位採認協定」案。
	
	（101/6/7委員會審竣）

不需協商

	27
	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林明溱等20人、委員蔡煌瑯等16人分別擬具「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八條及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2
	（101/6/7委員會審竣）

不需協商

	28
	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楊瓊瓔等20人擬具「記帳士法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1
	（101/6/7委員會審竣）

不需協商

	29
	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盧秀燕等38人擬具「菸酒管理法第四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1
	★協商結論已完成簽署

	30
	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林世嘉等40人擬具「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1
	（101/5/31委員會審竣）

不需協商

	31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司法院函請審議「司法院組織法第二十二條之一及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2
	（101/5/10委員會審竣）

不需協商

	32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司法院函請審議「司法院司法人員研習所組織條例修正草案」案。
	15
	（101/5/10委員會審竣）

不需協商

	33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組織法草案」案。
	8
	（101/6/8交付協商）

待協商

★101/7/8協商期滿

	34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廢止「監獄組織通則」、「看守所組織通則」、「法務部戒治所組織通則」、「法務部技能訓練所組織條例」及「法務部矯正人員訓練所組織條例」案。
	
	（101/4/24交付協商）

待協商

★101/5/24協商期滿

	35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組織法草案」及「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設置條例草案」案。
	13
	（101/5/29交付協商）

待協商

★101/6/29協商期滿

	36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家發展委員會組織法草案」及「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組織法草案」案。
	8

、

6
	（101/5/15交付協商）

待協商

★101/6/15協商期滿

	37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組織法草案」及「榮民總醫院組織通則草案」案。
	6

、

6
	（101/5/29交付協商）

待協商

★101/6/29協商期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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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本院委員馬文君等25人擬具「兵役法施行法第四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及行政院函請審議「兵役法施行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11
	（101/5/4交付協商）

待協商

★101/6/4協商期滿


柯委員建銘等43人提案：
本院委員柯建銘、潘孟安、陳亭妃等43人，為落實地方自治，兼顧區域平衡發展，強化地方財政自主，權錢下放地方；完備陽光政治法制，建立政黨公平競爭；實踐國民主權，保障人民基本權益；達成非核家園，環境永續發展目標；完善中資來台投資法制，保障國家安全，創造經濟互利環境；完備法制，匡正政府帶頭漲價，減輕負擔以協助弱勢。爰依憲法第六十九條及立法院組織法第六條第一項提請召開臨時會審議「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草案」、「政黨法草案」、「政黨及其附隨組織取得財產清查及處理條例草案」、「公民投票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與「集會遊行法修正草案」、「非核家園推動法草案」、「核子損害賠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公司法第二百四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性別工作平等法第二條、第二十條及第四十條條文修正草案」、「離島建設條例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電業法第六十五條及第六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及建請本院做成「行政院應於全面檢討現行各項公用事業計算公式後，儘速向本院重送計算公式或替代方案審議，待本院通過新公式或新方案後，再行依法調整各項公用事業費率」之決議等案。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落實地方自治，權錢下放地方：長期以來地方自主財源偏低，加以人事經費占地方政府收入、支出比例不斷提高，地方政府財政支出結構已漸僵化，且目前財政收支劃分法之架構為地方制度法修正前僅二個直轄市之設計，已不符現行五都或者未來直轄市再為增加之需，為反映地方政府人口結構多元性、經濟活動差異性、城鄉治理複雜性等等，並兼顧區域平衡發展，落實地方財政自主，擴大統籌分配稅款規模，並減少中央裁量權之介入，修正「財政收支劃分法」確有迫切之需。

二、完備陽光法制，建立政黨公平競爭：現代民主政治係以政黨政治之方式呈現，各政黨之自由、正當發展必須給予保護，為使各政黨維持競爭之機會均等，須保障各政黨具有在平等基礎上從事活動之權利。然因戒嚴時期，法制並不完備，致有政黨不當取得財產，成為政黨間立足點不公平競爭，而政黨因其財產與營利事業之經營更成為陽光政治最大的遮蔽，制定「政黨法」及「政黨及其附隨組織取得財產清查及處理條例草案」，實為建立政黨公平競爭與陽光政治不可或缺之先決要件。

三、實踐國民主權，保障人民基本權益：公民投票乃直接民主行使之方式，基於國民主權的理念，公民投票不但是普世價值，亦是天賦人權。但目前公民投票法內容含有諸多未符憲政原理，甚至互相矛盾、疏漏之條文，遭外界批評為鎖住人民公投權利的「鳥籠公投法」，實為公民投票法立法之一大憾事。憲法第十一條及第十四條明文保障人民言論自由與集會結社自由之規範意旨，有必要重新定位集會遊行法之目的乃在於積極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之自由，落實國家之憲法義務，保障人民基本權益，目前「公民投票法」與「集會遊行法」對人民基本權益所為不當限制，應予以匡正，以落實主權在民、保障人權。

四、建立非核家園，環境永續發展：鑑於三一一東日本大地震引發福島核電廠七級災難，世界各國紛紛提出廢核時程之際，台灣地處地震帶，人口稠密，有必要以更為具體之作為來逐步實踐環境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所揭示非核家園、永續發展之目標，故制定「非核家園推動法」，修正「核子損害賠償法」、「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以完備因應核子事故相關法制。

五、完善中資來台投資法制，創造經濟互利：目前僅以行政命令方式規範中國資金來台投資，未能考量我與中國間政經關係的特殊性，顯然過於簡略，也未能符合法律保留與法律明確性原則，相較於外國人來台投資以法律規範相較，顯有不足。刻正與中國洽簽投資保障協議，為能確保國家安全，經濟互利，有必要將相關規範落實在作用法中，爰於「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中增定陸資審議專責機關，並建置配套機制。

六、減輕負擔，協助弱勢：國營事業係以大眾利益為目的，憲法第一百四十四條更明定具有獨佔性事業以公營為原則，主要基於國家對人民生存義務之照顧，而非一般企業汲汲營營於私有利益，故電價費率之調整，除考量國際能源因素，也應兼顧國內產業發展、物價指數與國人薪資所得水準，但馬政府未能正視台電經營諸多弊端，帶頭調漲電價，造成物價飛漲，民生更為困頓，且未依國營事業管理法將漲價公式函送立法院審議，藐視國會審議權；且電價調漲對經營不易的社會機構與長期仰賴維生系統者，電價負擔更為沉重，故修正「電業法」增訂社福機構及有使用維生設備者減收電費規定，以減輕負擔，並由本院作成決議要求在台電未改善經營效率、電價公式立法院未完成審議前，應撤銷已公告之電價調整方案。

七、建構友善家庭就業措施，照顧離島：為因應高齡化社會及提高生育率，縮短一般勞工與公務人員工作權益上之不平等，於「性別工作平等法」中增訂有薪家庭照顧假，藉以建立落實友善家庭的就業措施；為照顧離島地區老人，修正「離島建設條例」增訂離島六十五歲老人免繳自付之健保費。

八、完備法制：修正公司債私募之信託規定，以符經濟法法理，修正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之法制用語。

提案人：柯建銘　　潘孟安　　陳亭妃

連署人：林佳龍　　陳其邁　　段宜康　　邱議瑩　　楊　曜　　陳唐山　　陳節如　　薛　凌　　趙天麟　　蔡煌瑯　　田秋堇　　林淑芬　　黃偉哲　　葉宜津　　李俊俋　　蕭美琴　　管碧玲　　林岱樺　　尤美女　　李應元　　吳宜臻　　許智傑　　蔡其昌　　李昆澤　　吳秉叡　　陳明文　　何欣純　　鄭麗君　　魏明谷　　劉櫂豪　　姚文智　　許添財　　高志鵬　　劉建國　　陳歐珀　　蘇震清　　邱志偉　　許忠信　　黃文玲　　林世嘉

主席：報告各位委員，經各黨團同意，大家不發言。針對臨時會的開會時間，現在處理朝野黨團協商結論，請議事人員宣讀。

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時　　間：101年7月20日（星期五）下午4時

地　　點：二樓會客室(二)
決定事項：

一、定於7月24日（星期二）上午10時30分舉行全院委員談話會，決定7月24日（星期二）下午至7月27日（星期五）舉行第1會期第1次臨時會，7月24日（星期二）中午舉行程序委員會。7月24日（星期二）下午由交通、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審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人事同意權案繼續發言，審查完竣後提出審查報告。7月25日（星期三）至7月27日（星期五）舉行院會並視為一次會。

二、各黨團同意上述同意權案，定於7月26日（星期四）上午9時至11時進行投票表決；當日下午2時30分起繼續進行討論事項。

主 持 人：王金平　　洪秀柱

協商代表：柯建銘　　潘孟安（柯代）　　　許忠信　　林世嘉　　陳亭妃　　黃文玲　　林鴻池　　徐耀昌　　李桐豪

主席：請問各位，對以上朝野黨團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101年7月20日朝野黨團協商結論經決定如下：

「一、定於7月24日（星期二）下午至7月27日（星期五）舉行第1會期第1次臨時會，7月24日中午舉行程序委員會。7月24日下午由交通、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審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人事同意權案繼續發言，審查完竣後提出審查報告。7月25日至7月27日舉行院會並視為一次會。

二、各黨團同意上述同意權案，定於7月26日上午9時至11時進行投票表決；當日下午2時30分起繼續進行討論事項。」

繼續處理另一件朝野黨團協商結論，請議事人員宣讀。

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時　　間：101年7月20日（星期五）下午4時

地　　點：二樓會客室(二)
決定事項：

一、有關「中美洲議會觀察員」人選8人，各黨團分別由國民黨黨團推派3人、民進黨黨團推派2人、台灣團結聯盟黨團及親民黨黨團各推派1人參加，並由院長指派本院職員1人擔任觀察員及相關行政業務工作，各黨團推派之人選名單請於7月27日（星期五）下午5時前逕送秘書處彙整。

主 持 人：王金平　　洪秀柱

協商代表：柯建銘　　潘孟安（柯代）　　　陳亭妃　　許忠信　　黃文玲　　林鴻池　　徐耀昌　　林世嘉　　李桐豪

主席：請問各位，對以上朝野黨團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101年7月20日朝野黨團協商結論經決定如下：

「一、有關『中美洲議會觀察員』人選8人，各黨團分別由國民黨黨團推派3人、民進黨黨團推派2人、台灣團結聯盟黨團及親民黨黨團各推派1人參加，並由院長指派本院職員1人擔任觀察員及相關行政業務工作，各黨團推派之人選名單請於7月27日（星期五）下午5時前逕送秘書處彙整。」。

現在繼續處理臨時會的特定議案，先處理林委員鴻池等提案，將財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38項議案，列為本次臨時會特定議案，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做以下宣告：行政院函請審議「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38項議案，列為本次臨時會特定議案。

繼續處理柯委員建銘等提案，將「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草案」等15項議案，列為本次臨時會特定議案，請問各位，有無異議？（有）有異議，進行表決。

現在按鈴7分鐘並發放表決卡。

（按鈴）

主席：我再向委員報告一下，經由黨團大家的同意，連帶國民黨方才所提的這些議案，等一下也是一併付諸表決。我們先行表決民進黨委員所提的議案，然後再接著表決國民黨委員所提出議案。

我們先處理柯委員建銘等提案，建議將「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草案」等15項議案列為本次臨時會特定議案。

現在進行表決。贊成柯委員建銘等提案者請按「贊成」，反對者請按「反對」，棄權者請按「棄權」，計時1分鐘，現在進行計名表決。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在場委員107人，贊成者43人，反對者61人，棄權者3人，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一、贊成者：43人

許忠信　　黃文玲　　林世嘉　　蔡煌瑯　　薛　凌　　李俊俋　　蕭美琴　　黃偉哲　　陳亭妃　　柯建銘　　潘孟安　　李桐豪　　張曉風　　林正二　　許智傑　　陳其邁　　魏明谷　　葉宜津　　何欣純　　高志鵬　　吳秉叡　　李昆澤　　劉櫂豪　　陳唐山　　蔡其昌　　林佳龍　　楊　曜　　蘇震清　　許添財　　姚文智　　陳歐珀　　鄭麗君　　邱議瑩　　李應元　　邱志偉　　段宜康　　劉建國　　陳明文　　尤美女　　趙天麟　　陳節如　　吳宜臻　　田秋堇

二、反對者：61人

孫大千　　吳育昇　　徐耀昌　　林鴻池　　曾巨威　　蔡正元　　陳雪生　　黃昭順　　楊瓊瓔　　翁重鈞　　林德福　　盧嘉辰　　廖國棟　　王進士　　鄭汝芬　　江啟臣　　林滄敏　　呂學樟　　江惠貞　　徐欣瑩　　李鴻鈞　　蔡錦隆　　林國正　　蘇清泉　　張嘉郡　　陳碧涵　　徐少萍　　李貴敏　　楊玉欣　　王育敏　　林郁方　　費鴻泰　　楊應雄　　廖正井　　張慶忠　　黃志雄　　楊麗環　　賴士葆　　林明溱　　孔文吉　　呂玉玲　　蔣乃辛　　盧秀燕　　邱文彥　　謝國樑　　王惠美　　馬文君　　吳育仁　　陳超明　　陳根德　　王廷升　　丁守中　　簡東明　　陳學聖　　鄭天財　　陳鎮湘　　陳淑慧　　潘維剛　　紀國棟　　詹凱臣　　李慶華
三、棄權者：3人

林淑芬　　林岱樺　　管碧玲

主席：林委員岱樺聲明方才表決係按「贊成」，特此更正，列入紀錄。

繼續表決林委員鴻池等提案。贊成林委員鴻池等提案者請按「贊成」，反對者請按「反對」，棄權者請按「棄權」，計時1分鐘，現在進行記名表決。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在場委員107人，贊成者61人，反對者46人，棄權者0人，贊成者多數，本案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一、贊成者：61人

孫大千　　吳育昇　　徐耀昌　　林鴻池　　曾巨威　　蔡正元　　陳雪生　　黃昭順　　楊瓊瓔　　翁重鈞　　林德福　　盧嘉辰　　廖國棟　　王進士　　鄭汝芬　　江啟臣　　林滄敏　　呂學樟　　江惠貞　　徐欣瑩　　李鴻鈞　　蔡錦隆　　林國正　　蘇清泉　　張嘉郡　　陳碧涵　　徐少萍　　李貴敏　　楊玉欣　　王育敏　　林郁方　　費鴻泰　　楊應雄　　廖正井　　張慶忠　　黃志雄　　楊麗環　　賴士葆　　林明溱　　孔文吉　　呂玉玲　　蔣乃辛　　盧秀燕　　邱文彥　　謝國樑　　王惠美　　馬文君　　吳育仁　　陳超明　　陳根德　　王廷升　　丁守中　　簡東明　　陳學聖　　鄭天財　　陳鎮湘　　陳淑慧　　潘維剛　　紀國棟　　詹凱臣　　李慶華

二、反對者：46人

許忠信　　黃文玲　　林世嘉　　蔡煌瑯　　薛　凌　　李俊俋　　蕭美琴　　黃偉哲　　陳亭妃　　柯建銘　　潘孟安　　李桐豪　　張曉風　　林正二　　許智傑　　陳其邁　　魏明谷　　葉宜津　　何欣純　　高志鵬　　吳秉叡　　李昆澤　　林淑芬　　劉櫂豪　　林岱樺　　陳唐山　　蔡其昌　　林佳龍　　楊　曜　　蘇震清　　許添財　　姚文智　　陳歐珀　　鄭麗君　　邱議瑩　　李應元　　邱志偉　　段宜康　　劉建國　　管碧玲　　陳明文　　尤美女　　趙天麟　　陳節如　　吳宜臻　　田秋堇

三、棄權者：0人

主席：現作如下決定：「行政院函請審議『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38項議案，列為本次臨時會特定議案。」

報告各位委員，本次談話會處理事項均已處理完畢。

現在散會，謝謝大家。

散會（11時53分）




